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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宫市人民政府

关于 2023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

的报告

按照要求，现将 2023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

告如下：

一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本情况

（一）资产总体情况

截至 2023 年底，我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为 254089.09

万元，其中：流动资产 15018.33 万元，固定资产 78993.35 万元，

在建工程 104191.8 万元，无形资产 3802.19 万元，公共基础设

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52083.42 万元；负债总额 19367.79 万

元；净资产 234721.29 万元。

（二）资产配置情况

2023 年我市行政事业单位配置固定资产 10179.65 万元，主

要为：房屋及构筑物 2158.22 万元，占 21.2%；设备 7030.65 万

元，占 69.07%；文物和陈列品、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其他 990.78

万元，占 9.73%。无形资产 192.67 万元，均为计算机软件购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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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配置方式看，新购 7233.21 万元，占 71.06%；调拨 2077.52

万元，占 20.41%；接受捐赠 520.44 万元，占 5.11%，其他方式

新增 348.48 万元，占 3.42%。

（三）资产处置情况

2023 年度，我市行政事业单位共计处置资产 1666.95 万元。

其中：无偿划转 1079.6 万元，占 64.77%；报废报损 587.35 万

元，占 35.23%。

（四）资产收益情况

2023 年度，出租出借固定资产收益 3.8 万元。

二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

（一）持续完善资产管理制度

一是印发综合性管理办法。认真落实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

管理条例》、《河北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，并印发

《南宫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，建立了我市行政事业

性国有资产管理领域全口径综合性制度，界定了行政事业性国有

资产管理范围，明确了资产从配置到处置全生命周期管理措施，

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实现全覆盖、全链条管理。二是细化具

体办法。印发了《南宫市公物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规

范了我市资产使用管理。

（二）持续提高资产配置效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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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开展新增资产购置预算工作。通过将新增资产配置预算

列入部门预算批复，各单位统筹部门职能需要和现有存量资产按

需购置新增资产，切实提高单位新增资产配置效能；二是积极盘

活存量资产。制定盘活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流程和具体要求，指

导各部门、各单位将低效运转、闲置的资产纳入清查盘活范围，

有效盘活闲置低效资产。

（三）持续夯实资产管理基础

一是提高资产数据质量。以落实市政府向人大报告国有资产

管理情况制度为抓手，健全我市各部门数据统计机制，全面提高

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统计数据质量。二是深入应用预算管理一体

化资产系统。督促各部门、各单位用好一体化资产系统，按照有

物必登、登记到人、一物一卡、账账相符原则，组织开展资产数

据治理。三是加强资产管理队伍建设。针对近几年资产管理人员

变动、政策更新较快的实际，组织举办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

管理业务培训、资产年报编制培训，有效提升了我市各部门、各

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水平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
下一步，我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，夯实

管理基础，创新管理方式，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。

（一）进一步增强国有资产管理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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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加强与上级资产管理部门的沟通，确保将各级资产管理

的政策、制度落到实处，综合考虑我市资产管理的现状，完善国

有资产从进到出的全流程监管体制，依托河北预算管理一体化平

台完善资产管理信息化与预决算管理、财务管理的有效衔接。

（二）推进国有资产提质增效

督促主管部门落实主体责任，结合内部审计、监督，强化对

下属单位资产的全面管理，严格执行过紧日子政策，实现国有资

产共享调剂。


